
以案说险 | 在非户口所在地投保可行吗？ 

案例介绍 

“我在北京打工，但没有户口也没有社保，我想买的这款保险产品，在

老家又买不了，这靠谱吗？万一我过几年回老家了，不再来北京了，

是否会影响服务和理赔？” 

近日，来北京务工的北先生看中了一款儿童重疾保险，但由于这款保

险所属保险公司在老家没有网点，因此他十分困惑。 

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，会遇到跟北先生相似的问题，即发现

自己的户口所在地，不在保险公司的网点范围里。那么，可以在务工

地区投保吗？理赔是否受影响？ 

 

案例分析 

根据监管《保险公司管理规定（2015年修订）》规定： 

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得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经营保

险业务，本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和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

外。 

根据上述要求，监管只限定保险公司不得到分支机构外的省市自治区

销售，但未限制消费者的投保地区，投保人满足户籍所在地、工作或

居住地、经常居住地或临时居住地四种情况之一即可投保，且不影响

保单权益。 

批注 [1]: 公司制度《个险新契约业务管理办法》第九条

规定自然人基本信息中的“地址”包括住所地、工作单

位地址和经常居住地，没有临时居住地。请评估确认临

时居住地是否可以投保。 



 

后续服务 

无论消费者在哪里投保的保险，只要保险合同生效，均可依法获得相

应的服务和理赔，不会影响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。 

通常，保险公司除营业网点外，还会提供保险公司的电话客服、官

网、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服务方式，可以确保客户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到

便捷的保险服务。 

而保险理赔主要取决于投保时是否如实告知，出险情况是否在保障范

围内，理赔资料准备的是否齐全。投保人只要按保险公司要求上传理

赔材料，保险公司审核无误后即可理赔。 

 

 

批注 [2]: 这段话建议调整。 

    《保险公司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二条“保险机构参与

共保、经营大型商业保险或者统括保单业务，以及通过

互联网、电话营销等方式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承保业

务，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。”非上述例外情

况，不允许跨省销售。 

    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

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规定“保险公司通

过互联网开展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、失能收入损失保

险、医疗意外保险业务，除符合前述基本条件，还需在

经营区域内设立省级分公司，或与其他已开设分支机构

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合作经营，确保销售区域内

具备线下服务能力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互联网医疗保险

等产品还需要具备经营区域内的线下服务能力。 


